
我谨代表新加坡仲裁员协会感谢中国贸促会、感谢新加坡律政部，感谢
ICDPASO 邀请我参与到这一次会议和专题研讨当中，共同探讨仲裁创新和国际
合作。我简单的从新加坡仲裁员协会的角度来讲两点。

第一点，创新是良好仲裁实践的核心。国际仲裁创新实践一直在发展。尽管
其根本性的原则和做法，如程序正义，自然正义等基石性原则没有改变，但是仲
裁员的任务仍是为当事人解决问题。不同的案件有不同的情况，有些是小案件，
有些是来自不同行业的案件，当事人有着不同的期待，也就需要不同的解决方案。
我们需要考虑到如何针对不同体量案件进行高效快速的处理，同时也需要对程序
有更深入的理解。

另外一个极端的情况，有一些标的价值很高的跨境争议，涉及到地缘政治的
敏感性，当事方会邀请很多的律师参与其中；有一些案件需要考虑透明性，还需
要考虑对公共政策产生的影响，从而进一步涉及到国际公法等相关问题，不同的
用户有不同的要求，仲裁员和仲裁协会都要考虑在内，我们要找到多元的解决方
案，应对多元化的问题。在这样的实践当中创新是根本要义。

同样的，仲裁的优点就是灵活。仲裁员有一定的灵活性，能够按照案件需要
进行微调来找到跨越管辖区域的灵活的解决方案。此外，为什么仲裁倍受欢迎？
因为国际仲裁其实是一个多元的文化，比如说今天我们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我们
用在线技术进行沟通，克服了时区和地域的障碍，用不同的语言参与到会议当中，
这也是国际仲裁的多元化特点。

今天的专题讨论也彰显了合作的重要性，跨国仲裁的机构，如国际律师联合
会、国际商事仲裁理事会等，都为创新解决方案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正如刚
才肖教授所说，这些机构是包容性的，它希望让仲裁员、律师接触到不同国家的
不同观点，不管是大陆法系还是普通法系，都能够被充分体现与代表，融合最佳
实践，建立相应共识。

我举一个例子，也就是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它有来自全球各地的仲裁员，
为这个协会做出卓越贡献。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也注重更新其规则以确保当事人
的仲裁体验，体现最佳实践。这就是如何运用创新解决国际仲裁的问题，它把专
家的视角、经验整合在一起，更好为用户、代理人、当事人提供服务。



再给大家一些相应创新的例子。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在 2010 年推出了紧急
仲裁规则与快速仲裁规则，受到广泛欢迎，同时也在许许多多的仲裁机构和协会
当中有所体现；在 2016 年推出了提前驳回规则，成为首个推出此规则的商事争
议解决机构；在 2017 年结合不同投资条约特性，以及第三方的资助，提出针对
投资的仲裁规则。创新贯穿新加坡仲裁的实践当中，这也体现了我们的原则，我
们共享信息、共享最佳实践，来更好处理我们的工作。

第二点是国际合作，它既是国际仲裁的催化剂，也是国际仲裁成功的必要条
件。大家都了解《纽约公约》，它有 169 个缔约方，大约占到了联大 90%的缔约
国和缔约方。没有《纽约公约》，国际仲裁很难得到广泛的适用。《纽约公约》
本身即体现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和特殊意义。国际司法合作也是国际仲裁有效性
的关键一环，否则我们没有办法执行仲裁的裁决。国际合作也是创新的催化剂。
正如之前我所解释的，全球的仲裁机构会竭尽所能确保仲裁的公平性、包容性，
他们竭尽自己所能让整个实践更具实操性、效率，我相信它有着良好的未来。

新加坡与中国法律界、仲裁界在不同层面都开展合作。我们有许多谅解备忘
录，也有信息共享机制，比如跨机构的沟通协议。如果这些实践能够整合到国际
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国际争端解决流程当中，将会更好促进各方的合作，
各个仲裁机构也能够有一个统一的协调机制。我非常期待这样一个机制能够顺利
推进，这也是在国际合作方面的重要一环。

另外一个合作领域就是司法合作。如果法庭以及主流的裁判机构不相信、不
承认这样一些流程的话，即使仲裁机构创新了方法和流程，其有效性也会受到影
响。上海市人民法院就曾不认可创新的仲裁程序，这给相应的制度创新带来了挑
战。我们要继续加强司法领域的合作。这方面我也举一个简单的例子，2021 年
12 月新加坡最高法院和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在外国法查明等
领域共享信息，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彼此，在民商事法领域都能够有更好
的合作。这是首个在此领域签订的备忘录，是创新和国际合作的典范。

最后做一个总结，创新和国际合作是一体两面，所以我也非常高兴看到中新
两国的专家再继续通力合作，推进国际仲裁和司法合作。谢谢！


